
辽宁理工学院学生应征入伍管理规定（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大学生入伍工作的通知》（辽教

发〔2011〕150 号）、《教育部 总参谋部关于印发〈应征入伍普

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级退役后入学办法（试行）〉

的通知》（教学〔2013〕8 号）、《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普通高等学校征兵工作的意见》（辽教发〔2015〕115 号）等

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入伍学生的管理，激发学生参军

保国热情，营造强军爱国的大学文化氛围，促进学校征兵工作，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学籍管理

第一条 在校生参军入伍，学生可选择保留学籍或随读，二

者只能任选其一，选择一次；新生入伍，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

学生保留学籍和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内。

第二条 在校大学生入伍前可申请保留学籍至退出现役后两

年内。退役复学学生应于学期初提出申请，填写《学生复学审批

表》，持入伍通知书、退出现役通知书及其他相关材料，办理复

学手续，复学至入伍当年所在年级就读。复学后个别学习有困难

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时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八年（最长学习

年限包含保留学籍年限）。

部队保卫部门向学校通报学生在服现役期间受除名、开除军

籍处分或劳动教养、判刑的，不予复学，取消学籍。

第三条 有条件的学生入伍前可办理随原年级就读手续（简



称“随读”），入伍后学籍按照原年级管理。原则上修完前六学

期课程的学生方可办理随读，随读学生学习年限与原年级学生一

致。申请随读的学生要在每学期开学初向学校提出考试申请，自

学本学期课程，经学生所在学院、财务处、学生处和教务处审核，

可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

第四条 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已被我校录取，

因应征入伍不能来我校报道的新生，可到我校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手续。新生或代办人可持其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本）、高

中毕业证，到入伍所在地的征兵办公室领取填写《保留入学资格

申请表》，一式两份（学生本人和学校各一份）。征兵办审核通

过后，在完成本辖区所有新兵交接手续之后 5 日内，将保留学籍

相关材料发送至学校，学校审核后，保留其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如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因身体原因被退

回，可以持应征入伍所在地征兵办公室证明和录取通知书到学校

办理入学手续；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可

以在退役当年办理入学，如错过当年入学期间，可顺延 1 年办理

入学。学校对申请入学的入伍高校新生按照规定进行资格复查，

复查合格的办理入学手续，不合格的取消入学资格。

入伍后因政治原因或拒绝服役被部队退回、服役期间受到除

名或开除军籍处分的，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学生，学校根

据有关部门通告，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五条 退役复学（入学）的学生原则上复学（入学）至原

专业学习，申请转专业学生按照《辽宁理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

理办法（试行）》执行，原专业撤销或停招的，视情况安排至相



关专业学习。

第二章 课程成绩管理

第六条 在校生应征入伍前一学期，若有课程不及格，学校

单独安排考试。

第七条 办理随读学生通过自学形式完成课程作业，教师根

据作业完成情况确定平时成绩，允许参加期末考核。学生服役期

间视为完成毕业实习，经教师指导的毕业论文（设计）合格，可

申请网络答辩，认定成绩。修完教学计划全部课程及学分，符合

毕业和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可颁发学校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

书。

第八条 入伍学生在复学（入学）后可申请免修公共体育、

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成绩按优秀记。

第三章 评优入党管理

第九条 退役复学学生经学校考核合格，同等条件优先推荐

省级、校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参加

辽宁省普通高校优秀毕业生评选的，符合条件，可优先推荐，不

受评选指标限制。

第十条 各学院党总支在研究退役学生申请入党时，如满足

入党积极分子条件，则直接列为入党积极分子；符合《中国共产

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条件标准时可优先培养入党。

第四章 学费减免及资助

第十一条 在校大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已交学杂费的剩余部

分，依据《辽宁省民办学校退费管理办法》（辽价发〔2011〕53

号），根据本人意愿，由学校退还本人或由学校负责管理。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后复学，学生学费、宿费、杂费等执行

复学年级缴费标准。其家庭经济困难的，优先评选国家奖助学金；

入伍前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复学后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不

含一等奖学金）；对荣立一次三等功奖励的，复学后按不低于 50％

的标准减免学费；荣立两次三等功或荣获二等功、一等功、被授

予荣誉称号的，复学后免交全部学费。

第十三条 国家对学生入伍前在校期间所交的学费予以补

偿，对其复学后在校所需的学费予以资助，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年限，按相应的学制年限计算。

第十四条 在校期间已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均不享受学费

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

或违法犯罪被部队退回的学生，取消受助资格，并不得申请学费

减免。被部队退回并被取消资助资格的学生，如学生返校就读，

已补偿的学费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由学校会同退役安置办收

回。

第五章 其他

第十五条 关于退役大学生在升学、就业、安置等方面优惠

政策参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及入伍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教务处及武装部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实施。


